
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 

會議文件  
家庭議會第 FC 6/2012 號文件

 
家庭議會 

 
因應 2011 家庭狀況統計調查的行動計劃 

 
目的 

 
 本文件闡釋 2011 家庭狀況統計調查計劃下兩次聚焦小組討論的

議題，並提出行動計劃予家庭議會考慮。  
 
背景 

 
2. 家庭議會委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政策二十一)進行 2011家庭

狀況統計調查(統計調查)，並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舉行的會議上討

論統計調查的初步結果。家庭支援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與中央政

策組負責合辦聚焦小組討論，進一步探討統計調查結果對政策的影

響。中央政策組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十八日舉行兩

次聚焦小組討論，以制訂行動計劃供家庭議會考慮。出席兩次討論的

包括學者、家庭事務專家／相關業界人士及家庭議會委員。下文將重

點介紹聚焦小組討論的主要議題及建議的行動計劃。 

 
主要的討論議題  
 
3. 討論涵蓋多項議題，包括 (a)家庭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b)對為人

父母之道的態度； (c)家庭功能； (d)對家庭生活是否滿意；及 (e)工作

與家庭的平衡等。 

 

香港家庭的現況 

 

4.  參加者討論多方面的事宜，當中包括家庭特點、家庭面對的挑

戰，以及家庭價值及功能改變的原因等。他們的意見摘要如下：  

 

 (a) 香港現在較能接受離婚、再婚及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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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家庭面對多種壓力，當中以養兒育女壓力最大，而不同家庭

面對的壓力種類及應付能力亦各異；  

 

 (c) 溝通不足或不良，損害家庭和諧及家庭功能；   
 

 (d) 家長工時過長為工作與家庭生活失衡的主因；及  
 

 (e) 對家庭生活的滿意程度，因家庭溝通質素、壓力來源及程度

(例如：工作及育兒壓力 )，以及家庭經濟狀況而異。不同年

齡組別及／或家庭類型 (例如：家庭結構不同 )，則加劇有關

差異。  
 

需予處理的問題 

 

5.  參加者認為香港社會及經濟的急劇轉變，衝擊傳統家庭價值及功

能，令家庭面對多種挑戰。他們認為，制訂政策者應加倍留意以下三

大範疇：   

 

 (a) 處理養兒育女的壓力；  

 

 (b) 減輕離婚對兒童發展的長遠負面影響；及  

 

 (c) 加強祖父母及外籍家務助理的一般及三方合作教養兒童技

巧。  
 

行動計劃 

 
6. 聚焦小組討論達成共識，認為日後的家庭政策必須以實證為據，

顧及預防功能，具明確政策目標，並增撥公共資源。參加者特別指出，

家庭議會應考慮以下計劃：   
 
增加有關家庭的研究 

 
7. 首先，應進行更多關於家庭的研究，協助訂立更細緻的政策措

施，以配合不同類型家庭的不同需要。參加者認為，香港的家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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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追上家庭的轉變，因此需要定期進行有系統的縱向研究，並建議

研究以下項目：   
 

 (a) 香港的離婚現象；  

 

 (b) 隔代家庭及代養家庭的特點、此等家庭結構對兒童發展的影

響及適切的支援措施；及  

 

 (c) 不 同 類 型 家 庭 及 身 處 家 庭 生 命 周 期 不 同 階 段 者 的 壓 力 來

源、影響壓力的因素及應付壓力的方法，以及他們的不同需

要。  
 
加強家庭生活教育 

 

8. 其次，家庭生活教育是促進家庭功能、加強家庭關係及預防家庭

破裂的有用及重要方法。然而，家庭生活教育，特別是針對年輕夫婦

及家長的「婚姻培育」／「輔導服務」，均覺過時，且與香港社會轉

變脫節。有關各局／部門可參照海外經驗 (例如：加拿大 )，制訂家庭

生活教育項目，鼓勵家長參與。此外，亦應提供預防措施 (例如：「婚

前準備」及「離婚前準備」／「輔導服務」 )，以預防婚姻衝突，並

避免禍延下一代及製造更多社會問題。同樣地，為確保弱勢及隔代家

庭的兒童獲充分關懷及栽培，需要為上述家庭提供「有效管教子女」

課程。此外，參加者亦指出家庭生活教育的主要內容需要更新，以順

應社會轉變。  
 

提供明確家庭政策 

 

9. 第三，家庭議會應制訂政策及措施，以提升照顧家庭的能力、加

強跨代關係的支援，以及促進快樂和諧的家庭關係。家庭議會亦應就

相關政策積極聯絡有關各局／部門，並應就以下範疇採取行動： (a)
制訂公共政策的家庭影響評估規程／機制； (b)在公營及私營體系推

動更多家庭友善僱傭措施，協助雙職家庭的家長 (特別是母親 )減輕工

作及家庭責任帶來的壓力；及 (c)重點支援有在學子女的弱勢／高危家

庭 (例如：低收入／新移民／跨境家庭 )，為他們提供特定支援／課後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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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家庭發展基金 

 
10. 第四，家庭議會應考慮成立「家庭發展基金」，以鼓勵教師／學

者／社工、志願團體、非政府組織、商業機構開展更多創新的項目及

計劃，以鞏固及支援家庭。基金可支持以下項目：   

 

 (a) 旨在推廣家庭核心價值、重視家庭及和諧關係、加強跨代互

愛及承擔的觀念，以及鞏固孝道價值觀的社區活動；  

 

 (b) 推行試驗性質的創新項目，以建立迎合各類別家庭不同需要

的家庭服務模式；  

 

 (c) 鼓勵學者及服務提供者研究家庭及相關議題，並建立家庭研

究資料庫；及   
 

 (d) 舉辦會議、研討會、工作坊、培訓或輔導計劃，在香港社會

各階層推廣家庭生活教育。  

 
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就上文第 7 至 10 段所載的行動計劃提供意見。  
 
 
中央政策組 

二零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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